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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企业“三证合一”营业执照复印件。

3.厦门市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企业认定证明文件，该

材料由区工信局自行查验，企业无需提供。

（二）申报项目材料：

1.引进奖励：

（1）申报条件：近两年入选“中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

业综合竞争力百强、中国软件业务收入百强、中国互联网百

强”的企业在湖里区新设立控股独立法人企业，首次年营收

达到 4000 万（含）以上或新设立区域总部的，达到区级总部

条件。

（2）奖励标准：新设立控股独立法人企业，当年度按

累计投入的 10%给予奖励；新设立区域总部的，当年度按累

计投入的 20%给予奖励。

（3）申报资料：

①获评“中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综合竞争力百强企

业”“中国软件业务收入前百家企业”“中国互联网企业 100

强”的外地企业的证明材料；

②2020 年度期间在我市新设立公司的证明材料；

③经认可的第三方机构出具的企业实际投入的报告。

2.创优奖励：

（1）申报条件：首次入选“中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

综合竞争力百强、中国软件业务收入百强、中国互联网百强”；

福建省互联网企业 20 强；厦门市龙头骨干民营企业（软件信

息服务业类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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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奖励标准：对获评上述荣誉的企业分别给予一次性

200 万元、30 万元、20 万元的奖励。

（3）申报资料：获评荣誉的证明材料；

3.研发补助：

（1）申报条件：企业年度新增研发费用超过 100 万元。

（2）奖励标准：在获得市工信局补助基础上，再按补助

金额的 20%给予补助。

（3）申报资料：企业取得厦门市工信局新增研发费用补

助证明材料。

4.规上奖励：

（1）申报条件：2021 年湖里区软件信息服务业统计库在

库企业。

（2）奖励标准：对 2020 年首次纳入统计库，给予一次

性 10 万元奖励。对年营收 4000 万元（含）～1 亿元且比增

50%及以上的，给予一次性 30 万元奖励；年营收 1 亿元（含）～

5 亿元且比增 30%及以上的，给予一次性 40 万元奖励；年营

收 5 亿元（含）以上且比增 20%及以上的，给予一次性 50 万

元奖励。

（3）申报资料：该材料由区工信局自行查验，企业无

需提供。

5.人工智能平台补助：

（1）申报条件：平台软硬件投入达到 500 万元（含）

以上，且用户数不低于 20 家。

（2）奖励标准：在获得市级平台软件和硬件设备投资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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补助的基础上，再按补助金额的 30%给予配套补助。

（3）申报资料：企业取得厦门市工信局人工智能平台补

助证明材料。

6.重点企业骨干人才奖励：

（1）申报条件：企业年营收在 1 亿元以上或年区级税收

贡献在 100 万元以上。

（2）奖励标准：按 2020 年区级税收贡献的 5%，对企业

骨干人才进行奖励。企业在获得奖励 30 天内的，需根据实际

情况，设定骨干人才标准，交湖里区工信局备案。

（3）申报资料：企业营收或税收相关证明材料。

五、其他事项说明

（一）申报材料提交

符合申报条件的企业于 2021 年 10月 22日前向税收所在

街道的财经办申报。

咨询电话：

1.湖里街道 联系人：小李 联系电话：6032019

2.殿前街道 联系人：小林 联系电话：5716136

3.江头街道 联系人: 小陈 联系电话：5539328

4.禾山街道 联系人：小胡 联系电话：5795316

5.金山街道 联系人：小陈 联系电话：5580686

（二）初审

由企业税收所在街道办事处负责受理初审，并于 10 月

25 日之前统一汇总报送湖里区信息产业发展联席会议办公

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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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复审

由湖里区信息产业发展联席会议复审后，根据审批结果

兑现奖励。

特此通知。

附件：湖里区促进新一代信息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申报表

湖里区信息产业发展联席会议办公室(代)

2021 年 10 月 8 日

湖里区工业和信息化局 2021 年 10 月 8 日印发


